
各学院、各部门(中心)、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学生资助补

助经费(高等教育)的通知》（黔财教〔2025〕40 号）文件精神，

按照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有关评审工作要求和规定，经个人申报，

二级学院评审通过并公示，研工部对照评审条件对各学院评审通

过的推荐人选材料进行审核汇总，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

（研究生奖助评审领导小组）于 2025 年 9月 24 日组织召开评审

会议，对二级学院评审通过的推荐人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材料进

行评审，产生以下拟推荐人选对象，现公示如下：

一、同意韩国祥等 6 名博士研究生同学作为国家奖学

金推荐人选；

二、同意幸文俊等 62 名硕士研究生同学作为国家奖学

金推荐人选;

具体名单详见附件。

公示时间：2025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30 日。如有异议，

请于公示期内向研工部实名反映，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，

客观具体真实。

联系方式：北校区研工部(104 室),联系人：李老师,

邮箱：gzmzyjsypj@163.com。

特此公示

附件：2025 年度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推荐公

示名单

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2025 年 9 月 24 日


